	附件1：“遴选公务用车租赁服务单位”需求响应表


	序号
	需求内容
	响应情况

	1
	服务期限：二年。
	

	2
	遴选服务单位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总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，选取前三名作为本项目日常租赁供应商。
	

	3
	▲提供合法的经营资质。
	

	4
	▲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车辆选择，满足不同公务用途的需求。
	

	5
	▲拥有完善的车辆维护和管理体系，确保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。
	

	6
	设专人提供服务（其中包括主管1人，客服1人），具备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。
	

	7
	▲提供7*24小时电话、微信服务，响应时间为30分钟内，按照使用人要求，按时到达指定地点，提供用车服务。
	

	8
	▲如遇突发用车需求，按正常用车收费，不得加价。
	

	9
	费用计算标准参照日租金额（ 12个小时 350公里以内的全包价）报价，如有特殊情况面议。
	

	10
	车辆类型
	轿车（5 座）
	

	
	
	商务车（7座）
	

	
	
	中型普通客车（9座至12座）
	

	
	
	中型普通客车（12座至18座）
	

	
	
	大型客车（19座至29座）
	

	
	
	大型客车（30座至48 座）
	

	
	
	大型客车（49座至53 座）
	


★响应情况请填写：响应或不响应。

